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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UISHE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

惠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 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1340） 

 

根據上市規則第13.46(2)(b)條授出豁免 

 

茲提述惠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0年5月28日的公告（「該等公
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延遲刊發2019年經審核年度業績及2019年年度報告。除文義另

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授出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3.46(2)(B)條之豁免 

 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本公司已獲得聯交所授出嚴格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.46(2)(b)

條之豁免，惟本公司須遵守其組織章程細則（「細則」）及開曼群島公司法（「法

例」）。 

 

根據上市規則第13.46(2)(b)條，本公司須其財政年度結束後6個月期間內於股東周年大會

向其股東提呈年度財務報表。 

 

遵守法例及細則之各項規定 

 

根據細則第56條，本公司每年須舉行一次股東周年大會，舉行日期不得距離上屆股東周

年大會超過十五(15)個月。鑑於本公司上屆股東周年大會已於2019年6月28日舉行，只要

本公司能夠於2020年9月27日前舉行股東週年大會，即能夠遵守上述之規定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惠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
陳始正 

香港，2020年6月12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始正先生及孫文峯先生；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衍行

先生、黃景兆先生及黃玉麟先生。 


